
封 閉 行 車 線 以 拍 攝 外 景  

申 請 內 容  ：  封 閉 行 車 線  

處 理 部 門  ：  「 創 意 香 港 」 電 影 服 務 統 籌 科  

聯 絡  ：  香 港 灣 仔 告 士 打 道 5號 稅 務 大 樓 40樓  

電 話 ： 2594 5759 

傳 真 ： 2824 0595 

電 郵 ： fso@createhk.gov.hk 

網 址 ： www.fso .createhk.gov.hk 

規 例 ：  
 監 管 事 項 ：
 製 作 公 司 在 封 閉 行 車 線 以 拍 攝 外 景 前 ， 須 先 向 電 影 服 務 統 籌 科 (統 籌

科 )申 請 ， 申 請 人 可 以 電 郵 或 傳 真 提 交 申 請 書 。 統 籌 科 會 將 申 請 轉 交

警 務 處、運 輸 署、路 政 署 及 其 他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批 閱；並 會 通 知 申 請 人

有 關 部 門 是 否 不 反 對 申 請 。

 安 排 ：
 假 若 所 有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均 不 反 對 申 請，統 籌 科 會 以 書 面 通 知 申 請 人 可

以 進 行 拍 攝 工 作 ， 但 申 請 人 必 須 遵 守 有 關 部 門 所 訂 立 的 規 定 。

如 何 申 請 ：  

1. 製 作 公 司 最 少 需 於 拍 攝 日 期 前 7個 工 作 天 *提 交 申 請 ， 提 供 下 列 資 料 ：

(a) 拍 攝 地 點 、 日 期 及 時 間 ﹝ 列 明 現 場 預 備 時 間 及 實 際 拍 攝 時 間 ﹞ ，

以 及 工 作 人 員 數 目 ﹝ 包 括 臨 時 演 員 ﹞ ；

(b) 所 使 用 的 攝 影 機 數 目 。 假 如 攝 影 機 擺 放 在 擬 佔 用 的 道 路 範 圍 以

外 ， 須 說 明 攝 影 機 的 位 置 ；

(c) 出 鏡 車 輛 和 製 作 車 輛 ﹝ 例 如 ： 消 防 車 ， 道 具 車 、 電 單 車 、 警 車 、

起 重 機 等 ﹞ 的 數 目 和 位 置，以 及 泊 車 安 排。若 需 要 特 別 泊 車 安 排 ，

必 須 提 供 有 關 車 輛 的 尺 寸 ；

(d) 擬 拍 攝 的 動 作 場 面 。 假 如 使 用 改 裝 槍 械 或 充 氣 式 彈 囊 發 射 器 須 說

明 槍 械 或 發 射 器 的 數 目 及 發 射 次 數 ； 假 如 拍 攝 汔 車 撞 向 防 撞 欄 的

場 面 ， 須 說 明 拍 攝 後 可 能 需 要 緊 急 維 修 ／ 更 換 的 詳 情 ；

(e) 說 明 會 否 使 用 任 何 煙 火 特 別 效 果 物 料 或 其 他 危 險 品 。 假 如 使 用 該

等 物 料 ， 須 提 供 所 使 用 的 份 量 及 類 別 等 詳 細 資 料 和 如 何 使 用 該 等

物 料 的 計 劃 ； 以 上 資 料 須 由 負 責 製 作 特 別 效 果 場 面 的 技 術 員 確

認 ； 以 及

(f) 所 需 交 通 安 排 的 詳 情 ﹝ 例 如 ： 需 封 閉 的 行 車 線 數 目 、 間 歇 交 通 控

制 安 排 、 遷 移 巴 士 站 的 建 議 、 暫 時 停 用 設 有 收 費 錶 的 停 車 位 ／ 的

士 站 ／ 公 共 小 巴 站 等 ﹞ 。 同 時 附 上 按 比 例 繪 畫 的 臨 時 交 通 安 排 詳

細 計 劃 圖 ， 包 括 需 封 閉 的 行 車 線 及 封 閉 時 間 、 控 制 交 通 的 措 施 、

將 會 設 置 的 臨 時 交 通 輔 助 設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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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須 附 上 地 圖 並 標 示 以 下 資 料 ：  

 (a) 申 請 封 閉 行 車 線 的 確 實 位 置 ﹝ 標 示 選 定 地 點，例 如 離 交 通 燈 位 100 

碼 ﹞ ; 

 (b) 需 封 閉 行 車 線 路 段 的 長 度 ; 

 (c) 有 關 路 段 上 行 車 線 的 數 目 ; 及  

 (d) 該 路 段 所 有 行 車 線 的 行 車 方 向 ， 以 及 轉 入 和 轉 出 行 車 線 的 方 向 。  

 請 參 看 夾 附 地 圖 樣 本 。  

 

收 費 ：  

  免 費  

 

行 車 線 封 閉 時 間 ：  

  已 列 於 通 知 書  

 

所 需 表 格 ：  

  申 請 指 引 可 於 統 籌 科 的 資 料 中 心 取 得 或 網 站 下 載 。  

 

*備 忘 ：  統 籌 科 將 於 7個 工 作 天 內 通 知 申 請 人 有 關 部 門 是 否 不 反 對 申 請。就

此，製 作 公 司 應 於 拍 攝 日 期 最 少 9個 工 作 天 前 提 交 申 請，以 預 留 最

少 兩 個 工 作 天 作 準 備 工 作 ， 遵 守 有 關 部 門 訂 立 的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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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封 閉 行 車 線 以 拍 攝 外 景 的 申 請 指 引  

 

引 言  
 

 政 府 的 政 策 是 協 助 業 界 在 香 港 進 行 電 影 拍 攝 工 作。因 此，

在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 政 府 會 協 助 製 作 公 司 封 閉 多 線 行 車 道 上 一 條

或 多 條 行 車 線，以 便 拍 攝 外 景。本 文 件 載 列 有 關 這 方 面 的 指 引。  

 

遞 交 申 請  
 

2. 提 出 封 閉 行 車 線 以 拍 攝 外 景 的 製 作 公 司，須 向「 創 意 香 港 」

屬 下 電 影 服 務 統 籌 科 (統 籌 科 )提 交 申 請。申 請 書 須 具 備 以 下 資 料： 

 

(a) 拍 攝 地 點 、 日 期 及 時 間 (列 明 現 場 預 備 拍 攝 時 間 及 實

際 拍 攝 時 間 )， 以 及 工 作 人 員 數 目 (包 括 臨 時 演 員 )；  

 

(b) 所 使 用 的 攝 影 機 數 目。假 如 攝 影 機 擺 放 在 擬 佔 用 的 道

路 範 圍 以 外 ， 須 說 明 攝 影 機 的 位 置 ；  

 

(c) 場 地 所 需 要 出 鏡 車 輛 和 製 作 車 輛 (例 如：消 防 車、道 具

車、電 單 車、警 車、起 重 機 等 )的 數 目、位 置、尺 寸（ 若

有 現 成 數 字 ），以 及 泊 車 安 排。若 需 要 特 別 泊 車 安 排，

必 須 提 供 有 關 車 輛 的 尺 寸 ；  

 

(d) 擬 拍 攝 的 動 作 場 面。假 如 使 用 改 裝 槍 械 或 充 氣 式 彈 囊

發 射 器，須 說 明 槍 械 或 發 射 器 的 數 目 及 發 射 次 數；假

如 拍 攝 汽 車 撞 向 防 撞 欄 的 場 面，須 說 明 拍 攝 後 可 能 需

要 緊 急 維 修 /更 換 的 詳 情 ；  

 

(e) 說 明 會 否 使 用 任 何 煙 火 特 別 效 果 物 料 或 其 他 危 險 品 。

假 如 使 用 該 等 物 料，須 提 供 所 使 用 的 份 量 及 類 別 等 詳

細 資 料 和 如 何 使 用 該 等 物 料 的 計 劃；負 責 製 作 特 別 效

果 場 面 的 技 術 員 須 指 明 燃 放 煙 火 特 別 效 果 物 料 的 地

點 及 預 算 拍 攝 所 需 的 時 間，並 遵 照 有 關 工 作 守 則 內 訂

明 的 安 全 規 定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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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所 需 交 通 安 排 的 詳 情 (例 如：須 封 閉 的 行 車 線 數 目、間

歇 交 通 控 制 安 排、遷 移 巴 士 站 的 建 議、暫 時 停 用 設 有

收 費 錶 的 停 車 位 ／ 的 士 站 ／ 公 共 小 巴 站 等 )。 同 時 附

上 按 比 例 繪 畫 的 臨 時 交 通 安 排 詳 細 計 劃 圖，包 括 需 封

閉 的 行 車 線 及 封 閉 時 間、控 制 交 通 的 措 施、將 會 設 置

的 臨 時 交 通 輔 助 設 施 (例 如：「 雪 糕 筒 」及 警 告 標 誌 )。

申 請 人 宜 聘 用 具 制 訂 交 通 安 排 經 驗 的 人 士 擬 備 拍 攝

所 需 的 臨 時 交 通 安 排，協 助 申 請 人 提 供 足 夠 資 料，加

快 有 關 部 門 審 批 申 請 的 工 作 。 擬 備 臨 時 交 通 安 排 時 ，

申 請 人 可 參 考 由 路 政 署 發 出 的「 道 路 工 程 的 照 明、標

誌 及 防 護 工 作 準 則 」 ( 可 於

https://www.hyd.gov.hk/tc/technical_references/technical

_document/code_of_practice/index.html 下 載 )。運 輸 署 會

接 受 以 該 準 則 摘 錄 的 影 印 本 顯 示 建 議 的 臨 時 交 通 安

排。不 過，申 請 人 須 在 街 道 圖 上 按 比 例 清 楚 標 示 有 關

安 排 。  

 

處 理 申 請 程 序  

 

3. 申 請 人 應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範 圍 內 盡 早 提 交 申 請 。 統 籌 科 收

到 申 請 後 ， 一 般 需 要 7 個 工 作 天 處 理 。  

 

4. 統 籌 科 收 到 製 作 公 司 的 申 請 後，會 轉 交 警 務 處、運 輸 署、

路 政 署 及 其 他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批 閱。如 有 需 要，各 有 關 部 門 會 舉 行

會 議，商 討 申 請 事 宜。申 請 人 或 須 出 席 會 議，解 答 有 關 拍 攝 申 請

的 問 題 ， 同 時 就 拍 攝 所 需 的 交 通 及 其 他 安 排 作 出 決 定 。  

 

5. 假 若 所 有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均 不 反 對 申 請 ， 統 籌 科 會 隨 即 通

知 申 請 人 可 以 進 行 拍 攝 工 作 ， 但 申 請 人 必 須 遵 守 有 關 部 門 所 訂

立 的 規 定。假 若 申 請 不 獲 批 准，統 籌 科 會 與 各 有 關 部 門 磋 商，在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建 議 另 一 個 拍 攝 地 點 或 時 間 ， 供 申 請 人 考 慮 。  

 

處 理 申 請 準 則  

 

6. 政 府 原 則 上 是 不 能 為 拍 攝 工 作 而 封 閉 任 何 快 速 公 路 、 主

幹 路 、 市 區 幹 道 及 甲 級 郊 區 公 路 的 行 車 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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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至 於 需 在 交 通 敏 感 路 線  

(https://www.hyd.gov.hk/en/technical_references/technical_document

/guidance_notes/pdf/gn021a_annex1.pdf)上 封 閉 行 車 線 進 行 拍 攝 ，

或 在 有 道 路 工 程 進 行 中 的 地 點 進 行 拍 攝 等 特 殊 情 況 下 ， 申 請 人

須 進 行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研 究 ， 以 確 定 封 閉 行 車 線 時 的 交 通 情 況 是

仍 然 可 以 接 受 的 。 有 關 部 門 處 理 申 請 時 會 考 慮 以 下 因 素 ：  

 

(a) 封 閉 行 車 線 的 地 點，一 般 來 說，交 通 不 太 繁 忙 的 地 點

較 合 適 ；  

 

(b) 封 閉 行 車 線 的 日 期 及 時 間，一 般 來 說，周 末 或 公 眾 假

期 較 合 適 ， 但 假 日 交 通 繁 忙 的 地 區 則 除 外 ；  

 

(c) 建 議 封 閉 行 車 線 對 交 通 帶 來 的 影 響 ；  

 

(d) 對 道 路 使 用 者 及 行 人 帶 來 的 不 便 及 危 險 ；  

 

(e) 對 附 近 道 路 工 程 (如 有 的 話 )的 影 響 ； 以 及  

 

(f) 對 附 近 居 民 帶 來 的 噪 音 和 其 他 滋 擾 。  

 

有 關 部 門 所 訂 立 的 規 定  

 

8. 假 如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認 為 可 以 接 納 申 請 ， 則 申 請 人 必 須 遵

守 有 關 部 門 所 訂 立 的 規 定 ， 以 盡 量 減 少 對 公 眾 人 士 可 能 帶 來 的

滋 擾 或 不 便。申 請 人 須 遵 守 的 規 定 可 能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以 下 各 項：  

 

(a) 委 派 一 名 人 員 作 為 統 籌 員 及 現 場 主 管，負 責 管 理 工 作

人 員 及 參 與 拍 攝 的 人 員 ， 確 保 遵 守 訂 立 的 規 定 ；  

 

(b) 委 派 足 夠 的 人 群 控 制 人 員，而 該 等 人 員 須 穿 著 熒 光 背

心 ， 以 便 易 於 識 別 ；  

 

(c) 確 保 現 場 工 作 人 員 遵 照 申 請 書 所 載 述 的 拍 攝 計 劃 或

因 有 關 部 門 所 訂 立 的 規 定 而 修 訂 的 計 劃 拍 攝，同 時 服

從 現 場 任 何 警 員 的 指 示。在 任 何 時 候，均 須 保 留 足 夠

數 目 的 行 車 線 讓 車 輛 通 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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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確 保 拍 攝 人 員 及 有 關 器 材 均 不 會 為 道 路 使 用 者 帶 來

不 應 有 的 阻 塞 或 不 便 ；  

 

(e) 根 據 路 政 署 發 出 的「 道 路 工 程 的 照 明、標 誌 及 防 護 工

作 準 則 」，提 供 適 當 的 照 明、標 誌 和 防 護 設 施，及 在 適

當 地 點 放 置 足 夠 的 告 示 板 或 警 告 標 誌 (中 英 文 )， 通 知

道 路 使 用 者 或 行 人 該 處 正 在 進 行 拍 攝 工 作，並 請 他 們

予 以 合 作；告 示 板 本 身 及 上 面 字 體 的 大 小 應 足 以 讓 在

合 理 距 離 內 的 駕 駛 人 士 清 楚 看 見。載 示 告 示 板 樣 本 及

規 格 的 圖 解 載 於 附 錄 A， 以 供 參 考 ；  

 

(f) 在 拍 攝 日 期 少 兩 個 工 作 天 前，須 去 信 通 知 拍 攝 地 點

附 近 的 商 戶 及 住 戶，提 醒 他 們 有 關 安 排，並 請 他 們 予

以 合 作 。 信 件 樣 本 載 於 附 錄 B；  

 

(g) 為 工 作 人 員 及 其 他 道 路 使 用 者 提 供 足 夠 的 安 全 措 施 ； 

 

(h) 確 保 參 與 拍 攝 的 所 有 車 輛 及 人 員 均 遵 守 道 路 交 通 法

例 ；  

 

(i) 遵 從 現 場 警 員 的 指 示，包 括 在 公 眾 利 益 前 提 下 停 止 拍

攝 或 更 改 拍 攝 計 劃 /特 別 交 通 安 排 ；  

 

(j) 確 保 上 文 (e)項 所 提 述 的 告 示 板 等 及 在 拍 攝 地 點 留 下

的 所 有 道 具、垃 圾 或 污 漬，必 須 於 拍 攝 完 畢 後 立 即 全

部 清 理 妥 當 。 此 外 ， 道 路 (包 括 街 道 設 施 )或 政 府 財 產

如 有 任 何 損 壞，或 在 過 程 中 發 生 任 何 不 幸 事 故，必 須

立 即 向 警 務 處 及 路 政 署 報 告 ；  

 

(k) 如 外 景 拍 攝 損 壞 了 路 面 及 道 路 設 施，申 請 人 須 向 路 政

署 償 還 任 何 修 復 工 程 所 需 的 費 用 (包 括 間 接 費 用 )；  

 

(l) 對 政 府 因 拍 攝 活 動 而 可 能 招 致 或 因 此 而 引 致 的 一 切

法 律 行 動、訴 訟、法 律 程 序、申 索、訟 費、索 求 及 開

支 ， 向 政 府 作 出 彌 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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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申 請 人 如 取 消 外 景 拍 攝 ， 必 須 事 先 及 盡 可 能 在 48 小

時 前 通 知 統 籌 科 及 警 務 處，並 解 釋 原 因；或 若 需 要 更

改 外 景 拍 攝 時 間 ， 必 須 向 統 籌 科 申 請 ；  

 

(n) 確 保 所 投 保 險 有 效 範 圍 包 括 引 致 其 他 道 路 使 用 者 有

所 損 失 、 受 傷 或 死 亡 的 任 何 意 外 ；  

 

(o) 如 路 政 署 需 要 臨 時 拆 去 街 道 設 施 (包 括 交 通 管 理 設 施 )，

申 請 人 須 承 擔 有 關 費 用 (包 括 間 接 費 用 )； 以 及  

 

(p) 攝 製 隊 到 達 和 離 開 拍 攝 現 場 時 須 致 電 向 警 務 處 分 區

交 通 控 制 台 報 告 。  

 

9. 儘 管 有 上 述 規 定，申 請 人 應 在 拍 攝 工 作 進 行 期 間，盡 量 減

少 對 其 他 道 路 使 用 者 造 成 不 便 及 尋 求 他 們 的 合 作 。  

 

 

檢 討  

 

10. 統 籌 科 會 視 乎 運 作 經 驗，不 時 與 有 關 部 門 檢 討 上 述 指 引。  

 

 

 

 

 

創 意 香 港  電 影 服 務 統 籌 科  

二 零 二 三 年 三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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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為駕車人士提供的告示板樣本 
 

 

 

 

 

 

 

 

 

 

 

 

 

 

 

 

 

 

 

 

 

附註： 

 

1. 標誌面須以反光物料製造 

2. 標誌顏色： 

 字體黑色 

 背景黃色 

3. 字體尺寸(以毫米為單位)： 

 

  英文  中文  數字  商標  

 高度  150 150 150 300 

 

4. 換上拍攝外景製作公司的商標(沒有商標則以名稱代替) 

5. 電話號碼只供說明之用，如有更改，須換上確實號碼：以製作公司的查詢電話號碼代替。 

6. 有關資料只供說明之用。確實完成時間須按涉及封閉行車線的每項個別拍攝工作而定。 

7. 所有尺寸以毫米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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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印有公司名稱抬頭的信箋) 

 

執事先生： 

 

 

 本公司  (公司名稱)   將於下列日期和地點為   

    (影片名稱)    拍攝外景，詳情如下： 

 

 

 拍攝日期 ：   年   月   日 

 拍攝地點/範圍 ：     (例如：街道號碼/地段) 

 拍攝時間 ：由早上/下午/晚上/凌晨   時至早上 /下午 /晚

上/凌晨   時 

  (如拍攝日期超過一天，請註明每天的拍攝時間。) 

 

 本公司現懇請閣下予以合作，方便我們進行外景拍攝，令拍攝工作得以順利

完成。如閣下對我們的拍攝工作有任何垂詢，請致電  (公司電話 /手提電話 )  

與   (負責人姓名)   聯絡。閣下亦可致電 9389 3121 向電影服務統籌科

查詢詳情。 

 

 如拍攝期間為閣下帶來不便，敬請見諒。 

 

 

 

  (負責人簽署) 

  (負責人姓名) 

  (電影公司名稱) 

   

  (公司蓋印) 

 

(日期) 

 

註：請在空白處加上適當資料。 



封閉行車線以拍攝外景確認通知書  

Confirmation Note of Lane Closure for Location Filming 
 
致 To：  電影服務統籌科 Film Services Office (傳真號碼 Fax. No.：  2824 0595) 
 (經辦人 Attn：   )   
 
 

(請填寫下列其中一項陳述 Please complete any one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  

I, being the Company’s authorized person, hereby confirm that our production crew will film 
and arrange lane/road* closure a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street(s)/road(s)) 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date), fro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hours (time), subject to no 
objection raised to the filming application, and will have letters sent to the “neighbours” of the 
location at which filming is to take place to alert them of the arrangements and to seek their 
co-operation prior to the filming. 

本 人 以 申 請 公 司 授 權 人 身 份 ， 在 此 確 認 本 公 司 攝 製 隊 將 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 )，由 ____________________至 _________________(時間 )，
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街道 )  進行封閉行車線 /道路 *
以拍攝外景，並會在拍攝前去信通知拍攝地點附近的商戶及住戶，提醒他們有關

安排，並請他們予以合作。  
 

I, being the Company’s authorized person, hereby confirm that our company will cancel the 
location filming and lane closure a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street(s)/road(s) ) 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date), 
fro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hours (time).  

本 人 以 申 請 公 司 授 權 人 身 份 ， 在 此 確 認 本 公 司 攝 製 隊 將 取 消 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 )，由 ________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________(時間 )，
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街道 )  進行封閉行車線 /道路 *以拍攝外景。 
 

   簽署 Authorized Signature：  

   姓名 Name：  

   職位 Position：  

   日期 Date：  

 公司蓋章 
(Company Seal or Chop)    

 
註：  根據《封閉行車線以拍攝外景的申請指引》第 8(m)段的規定，申請人如取消外景

拍攝，必須事先及盡可能在 48 小時前通知統籌科及警務處，並解釋原因；或若

需要更改外景拍攝時間，必須向統籌科申請。申請人如沒有按規定提出取消封路

拍攝的通知或沒有使用已安排的封閉行車線 /道路措施，可能不獲接受再次提出

封閉行車線 /道路的申請。  
  

Note:   Paragraph 8(m) of the Guidelines on Filming Involving Lane Closure states that “the applicant is 
required to notify the FSO and Police, as far as possible, 48 hours in advance and provide an 
explanation for cancellation of the location shooting and apply to the FSO in case subsequent changes 
of timing of the location shooting are required”.   Future applications for lane/road closure for 
location filming of the same project may not be accepted if the applying company fails to comply with 
the condition of cancellation of the filming involving lane/road closure or to conduct the lane/road 
closure as arranged. 

 
*請將不適用者刪去。 Please delete where in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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